
 《新会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
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目的  为规范新会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加强监管考核，确保农污设施安全、稳定、高效运行，达标排放，实现“设施完好、管理规范、水质达标”的目标，特制定本办法。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新会区行政区域内由政府建设和管理（含村居建设但移交政府统一管理）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含污水收集系统和处理系统）的运行维护管理。
管理体系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按照“区统筹监管、镇具体负责、村级组织配合以及运行维护单位提供服务”的原则建立运行维护管理体系，确保建好的污水处理设施及收集设施有人管、管得好、管到位。
1.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建立管理和考核制度，组建队伍对全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工作进行指导、监督、考核。
2.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是辖区内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固定资产的权属单位，负责接收固定资产，并落实运维工作主体责任。
3.村级组织应当在镇（街）指导下，落实“一村一个人”的专职人员，配合运行维护单位开展设施运行日常巡查、检测、维修和设备更换等；完善村规民约，引导、督促新建房屋污水接入，组织村民自觉管理院内管网、化粪池，及时清理周边环境卫生等。
4.运行维护单位应当落实运行维护管理队伍，制订维护手册、操作规程和工作制度，做好污水收集系统和处理系统日常运行、定期养护、应急维修和巡查检查等工作，定期向委托单位报告运行维护情况。
[bookmark: _GoBack]5.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负责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尾水排放的监督管理。
质量要求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需按照本办法确定的相关要求执行：
1.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单位应按照本办法确定的内容和标准对污水收集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日常巡查、定期检查、周期性维护、维修等工作。
2.根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应符合设计要求，运维单位应在污水处理厂（站）附近公布出水水质标准、责任人及其联系电话、监督电话等内容，接受当地村民监督。
    3.运行维护单位应规范污泥处置，加强安全与应急处置管理，建立台账管理、运维情况报告及公示制度。
监督考核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建立年度考核制度，由区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资金保障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经费按照“谁使用、谁付费”原则，由各属地政府负担，第三方绩效考核工作经费由区财政负担。
本办法自202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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